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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视域下的个人分立性

晋运锋

〔摘要〕 在分配正义领域当中，分立的每一个人自身都具有特殊的内在价值，基于这种
价值，人们会提出对某种待分配的善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相互竞争的，如果一种分配正义原则
不公平地忽视了某些人的要求，没有充分尊重这些人的特殊性，就会面临个人分立性的反驳。
功利主义对功利最大化的执着，目的论平等主义对平等的追求，优先主义对处境较差者的关
注，都会面临这样的反驳。要解决这一难题，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公平的分配正义原则，公平对
待所有人的要求，在满足某些人的要求的同时，也不忽视其他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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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显然，要考察这种分立性反驳，首先应该论证个人的同一性问题。还原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并不认同个人本身是
最重要的价值，他们要么把生命的片段，要么把共同体而非个人作为论证的基础，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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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政治哲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前提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与其
他工具性价值不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目的，不
能以其他价值为目的而损害这种价值的重要性。

对于个人自己而言，他在不同时刻所具有的价值
都是工具性的，都是为他最终目的的实现服务的，

他可以采取一种理性的审慎的态度，为了实现自
己的目的而集合不同时刻的价值，在集合的过程
中，不同时刻的工具性价值是可以相互交换的。

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每一个人自身都具有某种
特定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其他人的价值是同
样重要的，不能集合也不能相互交换，此时如果

把适用于个人自己的审慎的态度直接扩展到人与
人之间，并且允许人与人之间价值的集合和交换
的话，就会忽视个人特殊的内在价值，即忽视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1〕本文称之为 “个人分立
性反驳”。①

任何一种分配正义原则，如果要避免个人分
立性反驳的话，就必须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
别，也就是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对某种待分配的
善的要求，使得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抱怨说自己的
合理要求被不公平地忽视。从如何满足不同人的
竞争性要求这一基本的理论难题出发，本文试图
对以功利主义和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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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分配正义原则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探讨
一种能够避免个人分立性反驳的分配正义原则应
该是什么样的。

一、功利最大化与个人分立性

学者们对个人分立性反驳的重视是从对功利
主义的评判开始的，这一反驳也因为其对功利主
义的批评而广为人知。为了深入地理解何谓个人
分立性反驳，有必要重新考察批评者基于这一反
驳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以及功利主义本身是否能
够有效地回应这一反驳。

在批评者看来，功利主义的一个严重问题是，
其把个人审慎的理性思考扩展到了社会层面的分
配上面，并且试图用审慎的原则解决分配问题，
然而，个人内部不同时刻的分配与人际间的分配
具有本质性不同。可以从个人提出对某种待分配
的善的要求的道德基础以及分配正义如何满足这
些要求两个方面来理解功利主义所受到的个人分
立性反驳。

一方面，就个人提出的对某种待分配的善的
要求而言，这种要求的基础是功利，而不是个人
自身。可以通过功利标准来衡量人们要求的强度，
这些要求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是可以相互平衡
和交换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满足一些要求而忽
视另外一些要求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功利主义者这样来看待个人要求的基础是价
值论，他们认为， “有知觉的生命就像容器，用
来装有价值的东西，而容器坏了也没有关系，只
要还有另外一个容器，它能够把前者承载的内容
毫无损耗地转移过来。”〔2〕如果认为每一个人都只
是价值的载体而已，其自身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
那么功利主义关注的重点就应该只是这一载体所
承载的价值，即功利，而不需要考虑享有这种功
利的人是谁的问题，这种理论可以允许人们之间
的人际平衡和交换。

批评者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论，认为与工具
性的价值不同，个人自身是其他价值的根源，作
为一种独立的整体和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体，无法
通过第三方标准来与其他人进行相互平衡和交换。
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在考虑如何满足不同人
的不同要求时，如果只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衡量要
求强度的大小，而不考虑个人自身的某些与功利
提升无关的特征的话，就会忽视个人的分立性。

显然，功利主义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批评，
他们也会承认个人本身的重要性。一种做法是约
翰·密尔把个人的个性作为长远功利提升的关键

要素，认为功利主义应该着重提升这种个性，否
则，就很难获得真正的长远功利。〔3〕然而，个性的
提升与功利最大化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当二者相
互冲突时，仍然需要牺牲个性来满足最大化的要
求，因此，密尔对个性的强调无法真正容纳个人
的分立性。

另一种做法是: 功利主义者承认把个人本身
作为功利的体验者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同时强
调个人应该以某种更为重要的功利为基础来修正
自己的功利。当代功利主义者把偏好的满足等同
于功利的提升，认为如果能够把个人的偏好与其
他人的偏好进行比较，去除那些导致这些偏好不
一致的因素，最后就能够找到这两种不同的偏好
的共同基础。例如: 甲偏好苹果，乙偏好香蕉，
去除这两种偏好的不同点，最后能够归结到甲和
乙都偏好水果上面。按照这种理论，最终能够找
到所有人的偏好的共同点，并称之为 “伦理的偏
好”，这种根本性的偏好的基础实际上是人性。〔4〕

伦理的偏好是最高级别的偏好，所有理性的
人都应该以满足这种偏好为目的来修正自己的偏
好。以这种经过修正的偏好为基础，个人可以提
出对某种待分配的善的要求，分配正义原则应该
公平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这种类型的功利主义理
论可以回应个人分立性反驳说，它认真对待了以
伦理的偏好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差别。

然而，批评者并不认同功利主义对偏好所做
的这种修正，因为个人本身是价值的源泉，这些
价值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正义原则要解决的是如
何容纳这些不同的人及其价值诉求的问题，而不
是试图改变人们的价值诉求的内容。功利主义的
这种基于一种决定性的价值观念来看待每一个人
的偏好，并且认为可以为了根本性的伦理偏好而
修正个人原有偏好的做法，剥夺了人的特殊价值，
使得每一个人都变成了 “赤裸裸的人”。〔5〕当一个
人丧失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之后，就变得与别人没
有任何本质区别，因而也就无法避免个人分立性
反驳。

另一方面，就功利主义分配正义原则对每一
个人的要求的满足而言，功利主义不把特殊对待
每一个人的要求作为第一要务，而是设想一种单
一的目标，即功利最大化，所有人的要求都可以
被集合成这一最终目标。功利主义的首要任务是
满足那些能够更好地把所获得的善转化为功利的
人，从而可能会忽视其他无法带来功利提升的人
的合理要求。

功利主义分配正义理论可以辩护说，功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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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并不与个人分立性相冲突，因为最大化的基
础是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功利。功利主义者假设
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能够处在其
他人的位置上考虑功利提升问题，并且能够产生
一种同情心，这种同情心要求其如同思考自己的
功利提升一样，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地提升这个人
的功利。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来推理的话，就会
要求功利最大化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功利为基
础，每一个人的功利都被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就
都会被平等对待。〔6〕

批评者认为，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处在一种中
立的立场，是一种与其所观察的对象不同的人，
他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人自身的想法，从而使得功
利主义的选择成为一种 “非人称性”的选择。〔7〕

因此，观察者基于自己的判断和同情做出的对他
人的判断以及对功利的平等对待会忽视个人的分
立性。

然而，即使功利最大化本身难以容纳个人的
分立性，当代功利主义仍然可以进行的辩护是，
我们追求的不是直接的功利最大化，而是依据某
些规范进行分配，即规则功利主义。这种规范是
分配正义原则赖以建立的直接根据，只有在解决
规范之间的冲突时才需要诉诸功利最大化。在分
配正义的规范内部，功利主义能够重视每一个人
的分立性，因为它可以重视每一个人的具体要求，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容纳平等分配的
原则。

规则功利主义反对把收入直接分配给那些能
够更好地转化为功利的人，理由是: 收入的边际
功利是递减的，一个人花的钱越多，每增加一元
钱带给他的功利就越少，但是，每一个人的特征
是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对此所能获得的信息又
都是有限的，无法知道每个人实际的功利变化曲
线。基于功利最大化的要求、收入的边际功利递
减原理以及信息的限制，功利主义应该平等分配
收入，从而最大可能地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提
升自己的功利。〔8〕因此，一种能够在理想的社会制
度中促进功利最大化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平等地
分配收入，规则功利主义在功利最大化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实质性的分配正义理论，这种理论能
够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如果规则功利主义的这种
论证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回应个人分立性反驳，因为其分配的导向是让每
一个人都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功利。

本文认为，规则功利主义的这种辩护并不成
功。边际功利递减原理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对每一

个人都具有相似特征的假设，但是，这种对个人
特征相似性的假定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在现实中，非常有钱的人可能已经习惯于现有的
生活，并且培养出了一系列奢侈的爱好，如果没
有大量的金钱来持续满足他们的这些爱好，他们
可能会感到非常痛苦，而穷人从来没有这些奢侈
的爱好，他们在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可能已
经感到非常满意，也许就不会再产生很强的获得
更多财富的愿望，此时把财富分配给富人也许能
产生更大的功利增长。因此，对所有人都强调一
种边际功利的递减原理会忽视个人的分立性，规
则功利主义的论证基础并不成立。

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功利主义的这种导向平
等分配的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个人自身的特殊性，
而是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这一集合性目标，如果
个人的某些特征确定无疑地无法导致功利最大化，
国家和社会也能获得这一确切信息，那么这种分
配正义原则就会忽视人们基于这种理由而提出的
要求。例如: 患有精神病的残疾人，与常人相比，
他们肯定无法通过同样的收入而获得足够大的功
利提升，那么，这些人的要求是否就应该被忽视
呢? 个人分立性反驳告诉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
每一个人都具有内在价值，没有人应该因为某种
集合性的理由而被忽视。规则功利主义的这种对
收入的平等分配，从而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
功利提升的论证，并不能真正认真对待每一个人
的分立性。

基于上文的论述，本文认为，依据功利主义
提出对某种善的要求的道德基础不是个人自身，
而是功利，功利最大化与个人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无法调和，功利主义分配正义原则无法有效地回
应个人分立性反驳。回应个人分立性反驳的关键
是公平地满足所有人基于自身的特殊性而提出的
要求，这是本文接下来论证的重点。

二、相互性与个人分立性

关于分配正义的公平性的论述，最有影响力
的是罗尔斯。公平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根基，
他称自己的理论为 “作为公平的正义”。这种公
平的正义观论证的基础是相互性 ( reciprocity ) ，
即如果一种分配理论把他人承认为与自己一样的
个体，并且承认其他人与自己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这种分配理论就会把正义看作是公平的。〔9〕

相互性的正义理论的基础是个人自身，而不
是其他任何一种独立的价值目标，如功利最大化。
“道德的主题不是我们应该带来什么，而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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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如果只有罗尔斯成功
逃离了功利主义，这是因为只有罗尔斯完全理解
了这一点。他的最初图景，即原初状态，是一群
人必须一起做决定。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可供分享
的理由。”〔10〕个人与他人共享的理由是证成正义的
前提，而且个人自身不会被这种共享的理由压倒。
罗尔斯通过对原初状态的设置构成了对这种公平
与相互性的最佳论证。

对于罗尔斯而言，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更多的
善，从而能够提出对某种待分配的善的要求，这
种要求的根基不是人们自身的欲望，而是能够与
他人共享的理由，罗尔斯称这种要求为 “合法期
望”。〔11〕在原初状态当中，代表人的合法期望是基
本善。基本善的内容受到相互性的约束，如果代
表人试图追求更多的基本善，那么这种追求就不
应该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越多越好，而是应该首先
向其他人证明这种获取善的过程是正当的。

罗尔斯通过代表人在公平的原初状态中进行
的公平选择来证明两个正义原则，这种公平的根
基是相互性。这种相互性要求代表人在做出选择
时所基于的理由并不像功利主义那样来自功利最
大化，而是能够与他人共享的理性理由。 “我必
须把你的目的和理由变成我的目的和理由，并且
我必须用能够使之成为你的目的和理由的方式来
选择我的目的和理由。”〔12〕罗尔斯通过设置无知之
幕来满足相互性的要求，他假定处在原初状态当
中的代表人不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这就能够保
证他们在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不会完全为自己谋利，
而是要寻找一种所有人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够同意，
并且会自觉遵守的正义原则。而且，每一个人都
依据自己的立场来解决他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问
题，原初状态中的选择是每一个人作为代表人的
选择，他不会像功利主义那样基于一种无人称的
选择而面临个人分立性的反驳。

在原初状态中，每一位代表人都会同意选择
两个正义原则，从而证明两个正义原则能够公平
对待每一个人。就本文的论证目的而言，需要考
察的是，为什么在原初状态中对两个正义原则的
选择不会伤害个人的分立性。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强调自由的优先性，
这个原则要求平等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而且，罗尔斯强调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对差别原
则的优先性，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是个人发
挥自主性的前提，他们可以基于这种机会自由地
选择自己的工作，从而获得相应的收入。处在原
初状态中的代表人必然会同意选择这两项正义原

则，因为他们是平等的，没有对其他人做出任何
不公平的让步。 “一种实践，如果参与进这种实
践的人，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
被占了便宜，或没有任何人被迫对那些他们并不
认为是合法的要求做出让步时，那么它就可以称
得上符合相互性理念要求的实践。但如果他们准
备去提出抱怨，这意味着他们都具有一种合法要
求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他认为自己和其他人都可
以理性地去承认的。”〔13〕对于罗尔斯而言，最重要
的问题是，为什么差别原则所要求的有利于最不
利者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同意，特别是那些非最不
利者的同意，为什么那些非最不利者不能够提出
一种理性的反对理由。

罗尔斯认为，在原初状态当中，所有代表人
都会选择差别原则，因为他们清楚这一原则能够
保证所有人都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合作当中来，在
打开无知之幕后，没有人会因为处境太差而不愿
意参与社会合作，即这一原则成为所有人都会同
意的一般原则，是一种满足相互性要求的共享的
理由。反之，如果不选择差别原则，而选择有利
于非最不利者的话，那些最不利者会提出理性的
反驳意见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其他人所
提供的理由是不可共享的。

在打开无知之幕之后，如果非最不利者坚持
说自己的个人分立性受到了侵犯，就需要出示证
据，证明自身不能获得更多的善的处境是不公平
的。在个人基于自己的有利地位提出更高的要求
时，如何向最不利者证明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呢?
显然，非最不利者的这一要求无法获得最不利者
的同意。只有差别原则能够获得所有人的同意，
因此是公平的，不会损害个人的分立性。

从个人分立性的角度来看，罗尔斯基于原初
状态与相互性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证明存在两方面
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罗尔斯认为，代表人
在原初状态中选择差别原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
德基础是: 自然天赋是社会共同的财产，人们应
该把由这种天赋而得来的东西拿来重新分配。〔14〕

那些把自然天赋看作是个人本身的关键构成要素
的学者会否认这样的论证，他们认为这么做会损
坏那些天赋较好的人的分立性。〔15〕

本文认为，从个人分立性的角度来看，这一
批评并不能驳倒罗尔斯。一种理由是，罗尔斯也
强调自由的优先性原则本身足以保证个人的自然
天赋不受侵犯，他并不是说这些自然天赋不是个
人自身所固有的，而是认为他对由自然天赋得来
的收益的合法期望通过差别原则表达了出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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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天赋本身属于谁的论证并不构成差别原则得
以成立的前提。〔16〕个人基于自然天赋能够获得比
其他人更多收益的理由应该是共享的，即应该获
得所有人的同意，代表人在原初状态当中对差别
原则的选择正是对这种同意的证明。因此，对由
自然天赋带来的收益的分配能够获得所有人的同
意，不会损害个人的分立性。

另一种理由是，罗尔斯强调，自尊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价值，他对个人的自然天赋的论证能够
充分尊重人们的自尊。〔17〕一个人的自然天赋在实
际上能够带来多少收益不是他自己能够完全控制
的，其还会受到社会偶然性和运气的影响，如果
完全基于这种天赋来决定如何分配的话，就会对
那些天赋较差者构成一种严重的侮辱。差别原则
允许人们通过自己较高水平的自然天赋而获取较
高收益，这是对他的自主性和尊严的肯定，只是
这种对较高收益的获取必须以有利于最不利者地
位的提升为前提，这就表达了对那些天赋较差者
的尊重。因此，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对自然天赋的
论证表达了一种相互尊重的观念，不会损害个人
的分立性。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罗尔斯在原初状态当中
论述公平与相互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处在社会
基本结构当中的所有自由而平等的理性人能够就
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达成一致。社会基本结构要
求人们之间进行社会合作，正义原则的相互性与
这种社会合作密切相关，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只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人们由于合作而产生的收益，
并且只关注能够参与社会合作并能就契约达成一
致的个人。〔18〕这样一种正义观会面临两种限制，
一种限制是，人们只能共享那些由他们合作而产
生的收益，对于那些不是由他们的合作而产生的
收益，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罗尔斯无法做出令
人信服的论证; 另一种限制是，罗尔斯只能关注
那些能够参与社会合作与契约的人，那些无法参
与的人，如外国人或者患有精神残疾的人，就无
法基于自身的某些特征而提出自己的要求。〔19〕然
而，分配正义问题并不完全受社会合作与契约的
限制，那些不是由合作而产生的善，以及那些不
能参与契约与社会合作的个人也很重要，不能把
这两者完全排除到分配正义的领域之外。

虽然在社会合作的范围之内，罗尔斯的两个
正义原则通过对相互性的强调能够有效地注重个
人的分立性，然而，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与社会合
作无关的分配正义问题。本文接下来关注的问题
是，在与社会合作无关的领域当中，一种公平的
分配正义理论如何认真对待个人的分立性。

三、平等、公平与个人分立性

在当代诸种分配正义理论当中，不从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合作与达成契约的过程出发来探讨分
配正义问题，而从一种单纯的道德理由出发来论
证如何满足人们之间相互竞争的要求的两种最典
型的理论是目的论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前者认
为人与之比较起来的平等与否最为重要，后者认
为人们的绝对的福利水平最为重要。

在目的论平等主义者看来，平等本身具有内
在价值，在考虑如何满足不同人的竞争性要求时，
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是最关键的决定性因
素。① 与他人相比，如果一个人的处境比较差，
这种与他人相比较差的事实要求我们赋予这个处
境较差者的要求以更大的道德分量。

目的论的平等主义面临着拉平反驳，它可能
会允许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平等而拉低人们的福
利水平。〔20〕在拉平的过程中，即使没有任何人的
福利水平得到了提升，而只是拉低了某些人的福
利水平，目的论平等主义也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平等本身比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更重要。

这种拉平反驳同时也是一种个人分立性反驳，
因为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平等，
个人可能会把所有有利于提升自身意义的价值都
看得很重要，福利水平当然也非常重要。与自身
福利水平的提升相比，人们对与其他人比较起来
的平等与否的重视程度可能更低。目的论平等主
义对平等本身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允许为了实现
人际间的平等而忽视个人提升福利的要求。与功
利主义者不考虑个人特殊性，而只考虑功利最大
化的做法相似，平等主义的这种做法也会因为对
某种与个人自身无关的价值追求而忽视这个人自
身的重要性。

目的论平等主义可以这样来回应这种拉平与
个人分立性反驳，在考虑一个人自身的特殊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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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把福利水平的高低看作唯一重要的因素，
也应该把与他人比较起来的平等与否看作一种非
常重要的因素。〔21〕如果平等与否本身也是一种衡
量个人价值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达致更高程度
的平等却没有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的做法就没有
忽视个人的分立性，因为人们可能会把与他人比
较起来的平等与否看得比提升自身的福利水平更
加重要，在这种意义上，拉平就改善了这些人的
处境。

目的论平等主义的这种辩护并不成功，如果
个人把平等也看作一种与福利水平的提升相并列
的重要价值的话，那么这两种价值如何相互比较
呢? 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标准来权衡平等与福利。
而且，即使在个人进行理性的审慎思考的过程中
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衡量的标准，他也很难证明自
己的这种衡量过程对他人来说也是广泛适用的。
在无法找到一种公共的标准的情况下，目的论平
等主义者无法确立一种可行的分配方案。

试图以拉平反驳来驳倒目的论平等主义的最
有影响力的理论是优先主义。优先主义是消极意
义上的平等主义，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平
等。〔22〕然而，这种理论只是把平等看作提升处境
比较差的人的福利的附加值，它追求的目标是提
升处境较差的人的绝对的福利水平，而不是与其
他人比较起来的差距。在这种优先主义看来，那
种不能有效地提升所有人的处境的理论，最后达
成的结果即使是平等的，也是不正义的，因为其
拉低了某些人的福利水平。这种优先主义排除人
际间平等与否的重要性，只关注个人福利水平的
提升，似乎比目的论的平等主义者更能回应个人
分立性的反驳。

然而，其他非最不利者并不一定会同意优先
主义对处境较差者的关注。那些非最不利者可能
会认为，与提升处境较差的人的福利水平相比，
提升自己的福利水平更重要，特别是在其能够获
得远大于处境较差者的收益的情况下，他们可能
会认为优先主义的决定忽视了自己的重要性，因
此，与目的论平等主义类似，优先主义也会面临
个人分立性反驳。优先主义忽视这些人的要求的
理由是这些人的处境较好，这些处境较好的人完
全有理由提出反驳说，他们自己的要求没有受到
应有的重视，即使是那些要求的强度比较低的人，
也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优先主义忽视了个
人分立性。

总之，目的论的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虽然没
有像功利主义那样只是把个人当作价值的载体，

而是赋予了他某种内在价值，然而，当它们追求
一种并不完全以个人的特殊性为基础而提出的目
标时，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它们无法说服所有与
这些分配原则相关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这些分
配而受损的人相信，自己在因为某种社会目标而
受到约束的同时，这种约束是公平的，从而无法
有效地回应个人分立性反驳。

本文认为，一种公平的分配正义原则能够回
应个人分立性反驳。公平是指应该基于每一个人
的要求的道德分量或强度来合比例地满足他们的
要求，即平等的要求应该得到平等的满足，要求
的强度更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同时，
要求的强度较小的人也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其要求不能被要求强度更大的人完全压倒而被
忽视。〔23〕

能够决定个人的要求的道德分量的特征应该
是个人自身，而不应该是其他道德特征。在与社
会合作无关的层面上，人们提出要求的道德基础
主要是人们之间达成的协议以及其自身的特征，
如需要或者应得等。在分配某种善时，如果所有
与分配相关的人都能够就某种道德规范达成一致
意见，例如所有人都接受目的论平等主义，认为
平等本身比较重要，而且能够就如何把这种价值
与其他价值进行比较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在满足
这些人的要求的过程中，即使拉低了人们的福利
水平，也不会面临个人分立性的批评，因为没有
人会认为这种拉低不公平地对待了自己的要求。
同样，如果所有人都接受了优先主义的道德规范，
那么优先改善福利水平较低者的处境就不会损害
个人的分立性，因为所有人，特别是处境较好者
都会同意这种分配原则。

在人们无法对如何分配某种善达成一致意
见时，公平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尽量寻求一种
以个人自身的特征为基础的公共标准去衡量每
一个人的要求的道德分量，例如需要。那些处
境更差，更需要某种善的人的要求的道德分量
就越重，也就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权重，同时，
其他处境较好的人的那些道德分量较轻的要求
也不能被忽视，应该被赋予较低的权重。公平
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按照这些不同的权重来合
比例地满足人们的不同要求。这样的话，每一
个人都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不会
丧失其个人分立性。

然而，在可分配的善是稀缺且不可分割的情
况下，并不能完全做到合比例地满足所有人的要
求，因为此时并不是每一个人在最后都能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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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获得，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这种善。那
些最终不能获得善的人，会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公
平对待，从而被忽视了个人分立性。此时，通过
一种公平的抽彩程序使得每一个人都具有公平的
机会获得善就非常重要。〔24〕这种抽彩程序基于个
人自身的特殊性，赋予每一个人不同权重的机会，
那些要求强度较高的人获取善的机会较大，同时，
那些要求强度较低的人也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机
会。因此，这种公平的抽彩程序至少在某种程度
上满足了公平的分配原则，并尽可能地注重到了
个人的分立性。

关于这种类型的分配正义问题，最典型的案
例是医疗领域当中稀缺器官的移植，每一个病人
对某一待移植的器官提出的要求的强度是不同的，
如果直接把这一器官给予要求的强度最高的人，
如最需要的人，其他人会提出反驳说，自己的要

求没有得到任何重视，不赋予他以任何获救的机
会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个人分立性而
言，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病人都应该有公平的机会
获得这种善，虽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获得了这
种善，但是，获得公平的机会本身就表明了个人
自身的内在价值没有因为其他一些不相关的理由
而被忽视掉。

综上所述，个人分立性说明了公平的含义，
公平也解释了如何满足个人分立性的要求。任何
一种分配正义理论，在试图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竞
争性要求相互冲突的问题时，只有首先是公平的，
能够被所有人接受，才不会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分
立性。在社会合作的领域，这种公平与分立性是
通过相互性体现出来的，在非社会合作领域，这
种公平与分立性是通过合比例地满足要求的公平
分配原则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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